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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大
比
九
牛
二
虎 
效
速
仞
風
馳
電
掣

A
參
茸
雖
好

未
必
人
人
可
服 
未
必
時
時
可
服 

惟
華
夏
添
精
丸

處
方
巧
妙•■
煉
製
得
宜
・■
用
法
簡
便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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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亢
不
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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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氣
養
血 
健
腎
補
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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冢
小
便 

A
主
治 
夢
洩
遺
精 
腰
膝
痛
軟 
耳
鳴
眼
花 

精
神
不
足 
陽
事
不
舉

香
港
發
行
所 

H
w

a  H
sia  D

rug  C
o,  

皇
后
大
道
中319  Q

ueerfs  R
oad-  C

。  

三
百
十
九
號 

H
ong  Kong-  C

hina  

◎
加
屬
各
埠
代
理
處 

(
城
埠)
德
隆
號 
(
雲
埠)
元
發
號 
金
利
源 
合
生
號

，
中
原
興 
廣
濟
堂

(
滿
埠)
泗
盛
號 
(
都
城)
福
源
公
司

$!5^

便
知6
^
8

上
海
華
夏
藥
房
創
製

丿
紫

-i

^
^
^
®
自
缓
勲 

寥
教
3
森"
送％

彎
一3

無
數
實
驗
証
明 
方
敢
下
此
斷
語

卅.四

及

唁
慰
華
人
。，居
時
聲
言
倭
軍
雖
因
此
次
戦
事
。 

對
華
北
人
民
所
受
損
失
表
示
遺
憾
云:
 

詛
該
倭
機
下
降
於
飛
行
塲
後)
。未
能
覓
有
一 
負 

責
之
華
人
官
吏
肯
接
納
此
項
安
慰
言
詞
者

C

遂 

復
飛
往
倭
公
使
館
：
擲
下
金
属
品
製
之
筒
一 

枚
。。此
圓
筒
戴
有
一 
函
：
乃
請
倭
使
館
中
人
代 

致
上
述
唁
詞
於
華
軍
領
袖
云
。

•
贊
成
法
政
府
之
對
外
政
策 

▲
法
京
多
數
議
員

巴
黎
九
日
電
。。是
日
本
京
之
總
揆
爹
喇
地
兒
政 

府
之
對
外
政
策:
深
得
國
議
H
員
之
信
仰
。。蓋 

是
日
本
京
國
會
下
院
議
員
多
數
投
票
贊
成
政
府 

之
對
外
政
策
、。該
政
策
中
含
有
一
款
。法
國
政 

府
務
欲
運
動
全
世
界
各
國
恢
復
金
本
位
制
度
云 

•
羅
對
還
美
倩
視
英
爲
從
違 

羅
馬
尼
亞
首
都
堡
格
士
脫
城
九
日
電
、
羅
國
政 

府
：
關
於
償
還
美
債
事
、C
是
日
决
議
緊
隨
英
國 

之
後
。"
如
英
允
還
到
期
之
美
債
。則
羅
亦
照
樣 

淸
還
。否
則
羅
國
亦
拒
償
還
云
一

•
美
旗
艦
赴
神
戶 

橫
濱
九
日
電
。。最
近
來
遊
本
港
之
美
國
亞
洲
艦 

算
之
旗
艦
，。考
斯
頓
號
。。已
於
今
晨
八
點
鐘
起 

錨
前
赴
神
戶
云
。。

•
石
井
抵
倫
敦 

倫
敦
九
日
電
。。世
界
經
濟
大
會
之
倭
國
代
表
石 

井
、深
井
、兩
人
是
日
抵
本
京
。。計
倭
代
表
除
上 

述
兩
人
外
尙
有
松
平
氏
。C

其
代
表
團
乙
事
務
總 

長
爲
駐
本
京
倭
使
舘
參
贊
。。加
藤
外
松
云
一
。 

•
法有意捷美債

巴
黎
九
日
電
。。法
國
所
欠
美
債
已
有
一 
批
於
去 

冬
拾
二
月
到
期
。。法
政
府
已
拒
償
、。今
又
有- 

批
美
償
於
本
月
十
五
日
到
期1
。法
政
府
又
有
拒 

還
意
。。蓋
是
日
有
議
員
某
氏
在
國
會
質
問
政
府 

之
對
外
政
策
時
。一 內
閣
總
理
爹
喇
地
兒
氏
雖
起 

而
答
辯
。。但
其
答
詞
未
有
隻
字
提
及
淸
還
美
債 

事"
可
知
法
當
軸
已
有
心
拖
欠
美
國
之
欵
矣" 

■
日
賊
股
票
價
高
漲•

• 
▲
因
日
賊
擬
與
美
簽
訂
和
約
， 

東
京
十
日
電
子
是
日
本
京
股
票
交
易
所
之
各
項 

股
票
價
錢
。。升
高
拾
點
。
因
有
消
息
謂
日
賊
政 

府
提
議
再
訂
美
前
任
國
務
院
長
布
拉
仁
之
和
平 

約
章
。5
使
美
倭
兩
國
國
交
鞏
固
。。兩
國
友
舘
日 

篤
云
。。

决
定
計
劃
。。如
倭
賊
來
攻

袱
域

43
： ■

賛
拿
官
自
換
 

罐
埠

127

專
儈
甘
毛
捐
義

計"
。得
以
公
道
原
則
平
和
方
法
移
轉
或

。。即迎頭痛一

族
經
濟
擴
充

私
人
生
產
或
其
餘
値
。。 

之
資
本
。。

#
五
、、謀
民
族
經
濟
世
界

。
。

歷
時
已
及
五
十
餘
載
爲

本
會
館
創
設
于
民
國
紀
兀
一

0

漢
奸
張
海
鵬
、劉
桂
堂
、率 

僞
軍
一
萬
二
千
餘
。。向
馮 

玉«
進
攻
。。僞
軍
得
倭
賊 

大
帮
械
彈
。••並
唐
克
車
八 

。。鋼
甲
車
卄
輛
帮
助
。。在 

張北與 
1B軍
劇
戰
。。傳
聞 

僞
軍
已
將
張
北
佔
據
。。 

。倭
賊
在
察
哈
爾
省
之
多
倫 

、沽
源
、等
處
。築
飛
機
塲
。 

0

羅
文
幹
辭
外
交
部
長
職
。。 

寧
黨
府
已
准
。。以
黃
郛
繼 

任
。。

9

黨
府
自
簽
中
倭
停
戰
協
定 

後
二
極
力
箝
制
輿
論
。。検 

查
新
聞
甚
嚴
。。已於九
日 

犠
後
賃
弔

平
等
地

加
拿
大
華
僑
慈
善
團
體
之
先
河
其
後
次
第
附
設
華
僑
公
立
學
校 

以
培
養
華
僑
子
弟
及
舉
辦
中
華
醫
院
以
利
疾
病
僑
胞
無
一 
而
非 

以
謀
僑
衆
之
福
利
爲
依
歸
故
深
得
各
地
僑
胞
之
贊
助
茲
因
醫
院 

經
費
短
細
呑
樓
業
稅
積
欠
棊
重
無
法
支
持
需
財
孔
亟
特
召
集
華 

僑
各
界
組
織
委
員
會
發
行
有
獎
義
捐
券
藉
籌
義
欵
以
資
挹
注
查 

該
項
義
捐
券
本
會
館
前
經
舉
辦
貳
次
辦
理
非
常
完
善
爲
僑
衆
共 

悉
行
善
事
而
有
中
彩
希
望
實
爲
公
私
兩
益
之
舉
深
望
各
界
善
士 

躍
踴
購
券
本
會
館
有
厚
望
焉
茲
將
簡
章
及
委
員
會
各
職
員
列
后 

為
中
華
會
館
有
獎
義
捐
舞
簡
章 

一 

本
券
因
含 
有
慈
善
性
質
故
定
名
，有
獎
義
捐
券
〕

- 

每
券
定
價
售
坎
幣
壹
元

一 

預
算
籌
欵
貳
萬 
兀
以
四
成
獎
賞
四
成
充
會
館
慈
善
費
餘
貳

位
並
得
補
助
之
。幷
促
進
世
界
經
濟
問
題
之 

解
决
。。政

策
要
點

關
于
農
業

卅
六
、、國
家
對
於
全
國
土
地
有
支
配
與
整
理
權 

及
公
用
徵
收
權
。。

卅
七
、，農
業
區
務
使
能
與
工
業 
聯
合
。、俾
農 

人
得
兼
爲
工
人
。。

i卅
人
、、規
定
耕
作
單
位.
。

卅
九
、、依
法
律
與
公
道
使
佃
農
變
爲
自
耕
農
。。

"
幷
以
公
道
與
平
和
方
法
化
餘
工
農
。

，
十
，、普
遍
設
立
農
業
貸
欵
鎌
行
。。幷
補
助
與 

1

獎
動
農
業
合
作
社
之
建
立
。。

弾
二
：
大
興
與
農
業
有
關
之
水
利
等
。。

说
貳
；
以
科
學
方
法
改
良
種
子
與
耕
作
器
具
以 

?
季
種
植
方
法
改
良
副
業
。。
一

施
三
，、提
倡
或
獎
励
畜
牧
與
造
林
。c

關
於
工
業

四
四
、，國
家
於
全
盤
經
濟
計
畫
中
。。依
社
會
之 

丁
需
耍
一
規
定
工
業
開
發
之
程
序
。。

国
五
，、依
工
業
之
性
質
定
公
有
私
有
之
分
別:
 

.凡
天
然
富
源
與
公
用
事
業
如
礦
業
電
力
鐵
路 

一 
等
。。以
公
有
爲
原
則
。。但
已
歸
私
有
者
得
議 

汽
價
收
囘
之2

w

六
、，各
項
企
業
依
計
畫
所
定
得
招
致
國
內
外 

『
商
家
漂
加
。
其
首
先
投
資
者
許
以
减
税
或
减 

?
輕
蓮 »
等
優
待
權
。』

四
七
、，由
國
家
就
备
發
展
狀
况
依
農
林
牧
礦 

一
所
在
地
盤"
。在
全
國
工
業
計
畫
上
制
定
各
種 

、
製
造
之
分
配
。。

斷
八
，，獎
饗
種
國
貨
之
製
造
。。並
保
護
技
巧 

".
之
呼
工
業
。
由
國
家
與
以
補
助
或
保
證
其
貸 

欺
之
利
息
；

通
九
、■
原
稼
品
篇
除
運
輸
捐
税0.
。

1: 
二
：關
至
第
工

募
千
公
教
努
動
侯
險
入
窗
於
工
人
死
傷
疾
病 

广
失
费
阈
某
力
量
警
宅
：
，•I
 

<
壹%B
認H

^

於
堂
有
團
體
締
絢
權
。。 

五
亡
交
承
認
工
人
有
罷
工
權
。。但不得
攪
亂秩 

~五三、，以
提
高
工
人
知
識
能
力
品
行
以
漸
達
於 

厂
工
領
泣
憊
整

签
感
情
以 $
産
効
率
爲
標
準
定
分
紅
制
度
：得 

I

产券給股票於勞動者。。

赛
五
；
以
各
地
生
活
指
數
爲
最
低
工
資
標
準
。。 

1

六
：
訟
龙
調
解
機
麻
以
勞
資
雙
方
與
代
表
消 

費
之
第
三
者
組
織
之
。。以
執
行
强
制
調
解
。。 

五
七
、，另
定
完
善
之
工
廠
法"
。注
重
工
人
福
利

/
未
完
〕

成
爲
代
理
賣
券
人
之
酬
勞
費
及
其
他
費
用 

定
壹
百
名
有
獎 
首
名
三
千
元
。。二名壹千 

五
百
元
。三
名
壹
千
元•)四
名
口
百
元 

一五名三百元
。
六
名
至
拾
名
每
名
六
拾
元
。拾
壹 

名
至
五
拾
名
毎
名
貳
拾
五
元
，。五
十
壹
名
至
壹
百
名
每
名 

拾
元
。。

一一 
所
售
義
捐
穿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
至
開
彩
後
壹
律
由
原
額
照 

加
照
减

一 
開
彩
地
點
在
本
會
館
大
禮
堂
屆
時
召
集
華
僑
大
會
俾
各
界 

僑
胞
到
塲
監
視

一 
定
本
年
拾
月
書
日
爲
止
截
期
同
月
拾
五
日
爲
開
彩
期 

一 
義
捐
券
每
六
張
爲
壹
册
代
賣
人
本
會
館
每
册
收
銀
五
元
不 

滿
壹
册
之
零
數
每
張
收
足
壹
元
其
直
接
來
本
會
館
購
買
者 

亦
得
與
代
賣
人
享
同
樣
優
待

一 
歡
迎
各
埠
商
號
團
體
或
僑
胞
代
埋
賣
券

一 
賣
券
所
收
入
之
欵
俱
由
有
獎
義
捐
委
員
會
財
政
主
任
馬
呈 

瑞
會
同
正
會
長
關
元
恩
以
委
員
會
名
義
將
欵
存
貯
本
埠
査 

路
銀
行
提
欵
時
則
須
由
正
會
長
關
元
恩
副
會
長
馬
啟
亮
文 

書
主
任
李
學
明
財
政
主
任
馬
呈
瑞
四
人
簽
名
方
能
提
取 

一 
由
首
名
至
拾
名
中
彩
者
該
代
理
人
得
向
其
人
每
元
取
扣
佣

五
仙

▲
中
華
會
館
有
獎
義
捐
券

5g 會
委
員 

關
元
恩 
馬
啟
亮 
馬
呈
瑞 
關
祝
華
，李
北
銓 
梁
緝
光 

李
振
雄 
羅
振
覺 
周
道
緝 
蔣
頌
可 
翁
唯
我 
關
瑞
芳 

周
成
鉅 
余
炳
和 
劉
光
祖 
梁
仕
統 
雷
宜
琨 
湯
龍
恩 

李
挽
 
梁
梅
舫 
周
燦
霖 
劉
孔
美 
周
瑞
祺 
徐
錦
塀 

蕨
秋
 
溫
光
祥 
伍
洪
炯 
李
卓
明 
鄭
悅
精 
周
金
水 

郭
康
文 
黃
濃
黃
廷
述
 
鄧
雲
章 
周
成
巧
李
周
 

袁
金
榮 
黃
華
挹 
李
子
平 
趙
安
國 
李
學
明 
方
社
燦 

連
楠
山 
羅
超
然 
李
麟
祥 
黃
子
華 
吳
業
饋 
李
學
英 

岑
廣
垣 
聶
有
林 
謝
汝
璋 
徐
星
河 
周
廣
雄

81] 炳
科 

李
日
升 
黃
耀
華

正
會
長
關
元
恩
 
副
會
長 
馬
敢
亮 

文
書
主
任 
李
學
明 
科
員 
李
卓
明 
榭
汝
璋 

交
際
主
任 
羅
超
然 
科
員 
周
廣
雄 
劉
光
祖 

宣
傳
主
任 
梁
緝
光 
科
員 
翁
唯
我 
李
振
雄 
鄧
雲
章

羅
振
覺

財
政
主
任 
馬
呈
瑞 
科
員 
關
祝
華 
馬
啟
亮 
李
北
銓 

李
學
英 
關
瑞
芳 

發
券
主
任 
馬
啟
亮 
科
員 
李
卓
明 
李
北
銓 
李
學
英 

監 

督 
黃
華
挹 
趙
安
國

藩

晋

麻

證

卿

辘
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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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,

书

少

•
陳友仁否認赴倭 

香
港
九
日
電
。。是
日
陳
友
仁
在
本
處
否
認
伊
奉 

有
西
南
政
委
會
之
使
命
赴
日
本)
。據
云
。C

倭
宼 

，軍
除
有 
一 月
駐
，中
國
領
土
內
Q
。則
中
國
無
庸
派 

一
使
命
團
至
倭
國
云
：

■
倭
矍
東
緩
和
抵
制
仇
貨 

▲
內
田
與
荒
木
之
報
吿

東
京
九
日
需
。。是
日
本
京
閣
議
時"
。外
交
部
大 

臣
内
田
康
真
母
陸
軍
部
大
臣
荒
木
貞
夫
向
同
僚 

報
吿
。 
謂
自
華
北
中
倭
休
戟
協
定
成
立
以
来
。 

中
國
各
省
抵
制
倭
貨
之
運
動
已
吿«
 和
。C

尤
其 

是
廣
東
一
省
。。刻
下
廣
東
抵
制
仇
貨
之
舉
非
常 

縄
和

…
故
倭
賊
對
華
貿
易
漸
次
好
轉
云
。。 

■
德
政
府
之
宣
傳
工
作 

伯
林
九
日
罐
。。本
京
政
府
是
日
下
令
爲
宣
傳
之 

試
驗
。。此
項
試
驗
先
發
韌
於
共
產
党
徒
四
名
。。 

被
控
在
某
麥
酒
館
内
殺
斃
德
國
法
西
斯
蒂
党
軍 

一
人
案
。。此
案
不
日
由
法
官
提
説CC
政
府
刻
擬 

用
留
聲
機
碟
紀
載
此
案
證
人
之
供
詞
。
然
後
由 

無
線
電
播
音
台
。
”將
此
項
供
詞
向
全
國
人
民
放 

送
云
。。

■
賊
派
人
慰
唁
華
北
居
民 

▲
欲
行
籠
絡
手
段 
▲
無
人
負
責
接
納 

北
京
九
H
L
聯
合
通
訊
社
、電
。。是
日
有
倭
寇
轟 

炸
機
一
架)
。飛
至
本
京
華
人
飛
行
塲
。。此
機
載 

有
倭
軍
代
表
一
名
、。該
寇
代
表
聲
言
欲
見
一
中 

國
官
吏
。。以
便
冋
之
致

11 慰
言
詞
。。蓋
日
賊
刻 

用
籠
絡
手
段
以
對
付
奉
北
人
民
。。故
派
該
代
表

一僞國實行發出入境證

波
士
頓
西
報
載
三
日
東
京
電
。。據
今
日
此
間
接 

得
來
電
稱
。僞
政
府
外
交
部
昨
日
已
發
出
通
吿 

。，謂
由
發
出
通
吿
之
日
期
開
始
。
所
有
外
國
人 

士
如
欲
入
滿
洲
僞
國
境
內T
或
欲
出
滿
洲
境
者 

。。
一 律
畳
具
領
僞
國
之
出
入
口
之
領
事
簽
准 

證
70

僞
政
府
之
入
口
簽
准
證
一。共
分
爲
兩
種
，。
一 種 

爲
普
通
入
口
簽
准
證
，。
一
種
爲
過
路
入
口
簽
准 

證
：
普
通
入
口
簽
准
證
每
張
收
倭
幣
十
元
。C

過 

路
入
口
簽
准
證
每
張
收
倭
幣
貳
元
。。凡
欲
入
僞 

國
國
境
者
並
須
先
向
僞
政
府
報
吿
。，領
取
入
境 

允
許
證
。。然
後
乃
可
報
名
領
取
入
口
簽
准
證- 

所
有
一 
切
未
經
與
僞
國
簽
訂
通
商
條
約
國
之
國 

民
) 
報
名
領
取
入
境
允
許
證
時
。。更
須
繳
交
手 

續
費
倭
幣
二
元
。。曾
與
僞
國
訂
定
商
約
之
國
民 

。。
一 律
免
繳
此
手
續
費
。以
示
優
特
、。

館

特

立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0

張家 
情
勢
緊
急
，。馮玉 

祥
調
動
軍
隊
。。前
往
防
守 

。。極
爲
忙
碌
。。傳
聞
馮
已

旷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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